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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X2SX202104270039
	黄山乡靳庄村支书、村主任崔卫华，在村南离村不足300米处占用耕地修建养殖场，臭气冲天。
	壶关县
	大气
	（一）关于离村不足300米情况 

经现场核实丈量，该合作社（养殖场）北墙距离村南第一户的距离为262米，合作社的堆粪场和养殖场的鸡舍北墙距离村南第一户的距离为307米。群众反映的问题部分属实。长治市生态环境局壶关分局2020年2月制定发布了《壶关县畜牧养殖禁养区划分方案》。经详细核查、比对，该合作社不在规定的禁养区范围之内。 

（二）关于占用耕地情况 

经查阅相关原始资料，该养殖场系在村南原缸场（4.2亩）的旧址基础上所建，属于村集体经营场所。2015年3月18日，为盘活村集体资产，经靳庄村村民代表和党员会议通过，租赁给崔卫华建设养鸡场，每年交付村集体680元管理费用。 2016年9月之后，为了发展产业，带动群众脱贫致富，该合作社进一步扩大养殖规模，目前占地15.7亩，其中非基本农田6.5亩，基本农田9.2亩。按照山西省自然资源厅和山西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加强设施农业用地管理的通知》要求：“设施农业属于农业内部结构调整，可以使用一般耕地，不需要落实占补平衡，设施农业包括农业生产中直接用于作物种植和畜禽水产养殖的设施用地，由于位置关系难以避让永久基本农田的，允许使用永久基本农田但必须补划”。群众反映“占用耕地修建养殖场”的问题部分属实。 

（三）养殖场臭气熏天污染环境问题 

该养殖场按照环保和动物防疫要求，建有专用堆粪场，面积567平方米，畜禽粪便全部堆放在堆粪场中。其中，344平米符合三防要求（防漏、防溢、防雨），另外223平米无顶，不符合三防要求中的防雨要求。群众反映的臭气熏天问题部分属实。
	部分

属实
	一、依据山西省自然资源厅和山西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加强设施农业用地管理的通知》中“关于设施农业属于农业内部结构调整，可以使用一般耕地，不需要落实占补平衡，设施农业包括农业生产中直接用于作物种植和畜禽水产养殖的设施用地，由于位置关系难以避让永久基本农田的，允许使用永久基本农田但必须补划”的规定，壶关县地鑫圣水种养专业合作社于2021年4月底，向县自然资源局和县农业农村局提交了占用土地需要补划的申请。县自然资源局和县农业农村局根据相关规定，于2021年7月向省自然资源厅提交了补划申请。截至2022年4月下旬，壶关县地鑫圣水种养专业合作社仍未完成相关手续办理工作。

二、按照壶关县委、县政府制定的《关于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第二十一批转办问题的整改方案》要求，黄山乡人民政府依法对该合作社违法占用的9.2亩基本农田上所建的农业设施，予以了拆除，同步对违法占用的土地进行了复垦。


	已办结
	无



